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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臺中市政府配合工廠管理輔

導法第 33 條公告特定地區之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

案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 年 3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整 

貳、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賴委員美蓉 

記錄：馮景瑋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發言摘要詳如附件 1） 

伍、討論事項： 

審查意見： 

一、本次提會討論案件編號 7旭東、編號 9永紘、編號 11

禾金豐（鼎力）、編號 12 張今、編號 14 捷寶、編號

15 鑫輝、編號 16 奇龍、編號 19 慧綺、編號 20 台全

成、編號 22 瑜豐、編號 23 貫昌、編號 25 勝鑫、編號

27 喬茂、編號 28 世祥、編號 29 暢大、編號 30 豪泰

及編號 31 至光等 17 案，經本次專案小組會議查核符

合國土空間發展政策，且經工業、農業及地政主管機

關查核確認符合規定，請作業單位將該 17 案提本部區

域計畫委員會報告後，辦理核備作業。 

二、除前開 17 案及本部 106 年 12 月 14 日區域計畫委員會

審議旨案專案小組會議編號 2 辰崧、編號 4 豐驛、編

號 8 吉生、編號 10 愛爾蘭商速聯、編號 13 鏈發、編

號 21 展儀、編號 24 鼎力興及編號 32 金統立等 8 案不

予核備外，其餘 5 案請臺中市政府依下列意見再配合

辦理後，於 4 週內將補正資料（包含辦理情形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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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等）函送本部，並請作業單位查核，視其補

正內容符合情形，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報告（討

論）決定是否同意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准予核

備；惟如於期限內無法完成前開事項，且未申請展期

並經同意者，則不予核備： 

（一）編號 1 明昌：據臺中市政府表示，案內廠商刻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故尚未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證，請積

極辦理該相關作業；如無法於 4 週補正期限內完

成，請臺中市政府評估申請展期，並請作業單位提

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報告。 

（二）編號 3 旭台：據臺中市政府表示，案內廠商刻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故尚未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證，請積

極辦理該相關作業；如無法於 4 週補正期限內完

成，請臺中市政府評估申請展期，並請作業單位提

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報告。 

（三）編號 5 誠岱：案內土地有公告特定地區後再違規擴

建情形，請臺中市政府協調廠商自行拆除再擴建廠

房；如無法於 4 週補正期限內完成，請臺中市政府

評估申請展期，並請作業單位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

會報告，比照彰化縣案例，給予適當展延期限。 

（四）編號 6 程源：本案不符合特定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

一般農業區條件中之「距離都市發展用地 100 公尺

範圍內之地區」，臺中市政府表示將再提供其他符合

特定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條件規定之具

體事證，請該府積極補正，並於期限內函送本部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相關審查作業。 

（五）編號 18 鴻錩：案內土地有公告特定地區後再違規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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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情形，請臺中市政府協調廠商自行拆除再擴建廠

房；如無法於 4 週補正期限內完成，請臺中市政府

評估申請展期，並請作業單位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

會報告，比照彰化縣案例，給予適當展延期限。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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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發言摘要 

◎委員 1 

一、編號 1 明昌及編號 3 旭台等 2 案，請臺中市政府協助

前開 2 案廠商配合該府環保局相關審查作業，儘速提

供補正資料，俾利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證。 

二、臺中市部分都市計畫工業區尚有閒置土地（如大甲工

業區），請臺中市政府補充無法輔導本案未登記廠商進

駐之緣由（如產業不符產業方向或已無產業用地可供

使用）。 

三、有關編號 5誠岱及編號 18 鴻錩等 2案，申請拆除再擴

建廠房展延期限一節，應請該廠商明確說明生產內

容、運作狀況及拆除時限，並請臺中市政府取得同意

拆除期限切結書。 

◎委員 2 

一、本次會議臺中市政府僅依前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事項

補正資料，建議臺中市政府後續應先說明臺中市區域

計畫整體空間發展政策內容（如簡報第 31 頁），再依

個案情形說明符合前開政策內容或補充例外許可條

件，俾利評估是否符合查核項目「經國土主管機關確

認符合整體空間發展政策（屬主要產業發展區位，且

非屬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 

二、請臺中市政府就編號 11 禾金豐（鼎力）及編號 14 捷

寶，補充查核項目「區內或毗鄰土地土地所有權人陳

情意見經妥適處理」具體辦理情形（如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辦理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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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本會於 106 年 5 月 16 日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之特定農業

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規定，建議在第（3）項

規定刪除「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 15 公分」之條件，係

基於特定農業區土地，倘因遭受風災、水災等重大天

然災害以致生產條件已改變，造成不利耕作之結果，

始得調整使用分區之原則較為合理適當；而土地由於

人為因素，例如建築物、設施及其他構造物等興建，

亦會造成地表已無土壤覆蓋，或平均耕土層厚度減少

等不利耕作之情形，惟與前開原則不符，為避免以人

為因素造成生產條件改變為由，提出特定農業區檢討

變更之問題，爰提出刪除前開條件之建議。 

二、內政部部法規委員會於 106 年 9 月 14 日書函說明：「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公告實施

前，所提送之特定地區土地檢討變更案件，均應以修

正全國區域計畫為準據，以落實最上位法定空間計

畫。」，是有關該項特定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之條件，是否仍適用編號 29 暢大於 106 年 5 月 16

日後補充新事證之案件，請作業單位釐清。 

◎經濟部工業局107年 3月 26日工地字第10700243240號

函 

一、本案經查有關本局所轄臺中工業區、大甲幼獅工業區、

大里工業區及臺中港關連工業區之現況發展，前揭工

業區區內產業用地皆已售罊，其所有權為私人所有；

本局依「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辦理所轄工業區閒

置土地清查作業，並定期更新於「臺灣工業用地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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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服務資訊網」，倘廠商有需求，可至該網站申請提供

配對服務，進而促進媒合。 

二、另查臺中市轄內工業區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清查結果，

臺中工業區區內閒置土地面積約 3.35 公頃、大甲幼獅

工業區區內閒置土地面積約 1.48 公頃及臺中港關連

工業區區內閒置土地面積約 2.65 公頃。 

◎作業單位（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有關本部 106 年 5 月 16 日「修正全國區域計畫」配

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意見修正特定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

一般農業區之條件一節，說明如下： 

一、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規定，係各機關受理「人民聲

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遇有法規變更之情形。惟依工

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公告特定地區使用分區檢討變

更案件係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報送本部核備，非

屬人民聲請許可案件，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規定

無涉。 

二、本部於 107 年 3 月 21 日發布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參考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意見，將「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 15 公分」延續

列為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條件，惟增

列「第二目之三之 C 之 限於依據行政院核定輔導未

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及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

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以作為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公告 186 處特定地區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之法令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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